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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市更新之源起

� 為促進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

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特制定都市更新條例，並於87年11月11日公

布實施。

� 都市更新條例提供辦理更新重建之各項容積

獎勵、稅賦優惠，亦為過去在土地開發整合

遭遇之各項問題提供了解決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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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般土地開發整合遭遇的課題

� 現況建物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 部分土地持分遭法院囑託查封登記

� 少數人不同意參與改建

� 公私有產權混雜

� 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人不為同一人

� 他項權利人不願配合辦理塗銷

� 土地持有時間久遠增值稅負擔高

� 產權持分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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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更新提供誘因及解決機制

� 機制一：排除計算同意之條款（第12條）

� 機制二：多數決制度（第22條、第25-1條）

� 機制三：簡化公有土地共同參與程序（第27條）

� 機制四：他項權利之處理（第37、38、39、40條）

� 機制五：強制執行機制（第25-1條、第36條）

� 機制六：給予適度的建築容積獎勵（第44條）

� 機制七：稅賦減免之優惠（第46、47、49條）

� 機制八：都市計畫變更程序之簡化（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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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實施案件統計
縣市別 一般更新重建 921災後更新重建 合計

基隆市 1 1

臺北市 153 6 159

新北市 53 2 55

桃園縣 0

新竹市 0

臺中市 60 60

南投縣 29 29

彰化縣 0

嘉義市 0

台南市 0

高雄市 1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08208208208 97979797 305305305305
資料更新日期:102/3/15



7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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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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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簡介－為何要辦理信託

�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規定：實施權利變換地

區，主管機關得於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後，

公告禁止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或設定

負擔，禁止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但一般

更新重建案大多無法於二年內完成實施，交

付信託可以隔離建商及地主發生財務危機或

繼承時影響更新案順利完工，並保障融資銀

行之債權，故有辦理信託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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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託法於84.12.29經立法院三讀通過，85
年公布實施。

(二)信託的意義

� 信託法 第1條：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

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

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 信託乃委託人、受託人與受益人間所存在之一種以

財產為中心的法律關係。

� 信託關係的成立，須由委託人將其財產權移轉予受

託人。

肆、信託簡介－信託之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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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託受益權

� 「受益權」係指受益人對信託財產有享受信託利益
之權利。

自益信託：委託人為自己的利益而設立之信託。

受益人為委託人自己。

他益信託：委託人為他人的利益而設立之信託。

受益人為委託人以外之第三人。

� 信託法 第3條：

委託人與受益人非同一人者，委託人除信託 行為
另有保留外，於信託成立後不得變更受益人或終止
其信託，亦不得處分受益人之權利。但經受益人同
意者，不在此限。

肆、信託簡介－信託之基本認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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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的成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以契約或遺囑
為之（第2條），而其構成之要素為：

(一)信託當事人

委託人：委託管理信託財產的人。

受託人：受託管理信託財產的人。

受益人：享受信託財產利益的人。

(二)信託財產

信託以財產的管理或處分為目的，故信託若無
財產，即不能成立信託。

(三)信託目的

即當事人成立信託行為時所決定依信託方法以
達到之目的。

肆、信託簡介－信託構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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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財產

管理、處分權

信託目的

受信託目的所拘束

委託人 受益人受託人

交付信託財產

之收益

訂立信託契約

移轉財產權

信 託 關 係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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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簡介－信託目的

為確保更新重建案順利興建完工、取得使

用執照、辦妥產權登記，委託受託人依更

新重建契約約定辦理產權管理、處分、移

轉等信託管理事務，使所有權人、實施者

（建商）及承購戶均能順利取得應得之房

地產權，也保障融資銀行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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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託財產具有獨立性，不與受託人之自有財產或其
他信託財產混同。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
，受託人雖取得該權利標的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
因混同而消滅。

�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
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信託關係不因委託人或受託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
為能力而消滅。可有效隔離破產、繼承等情事。

� 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託
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
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

肆、信託簡介－信託財產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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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簡介－不動產信託應注意事項

�信託財產的公示（信託法第4條）
� 以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為信託標的者，非經信託
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信託財產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都市更新條例
第47條）

� 信託財產之移轉是形式移轉，因信託關係而於委託
人與受託人間移轉所有權時，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以信託財產放款及借入款項之禁止（信託業法第
26條）
� 信託業不得以信託財產辦理放款。

� 信託業不得以信託財產借入款項。但以開發為目的
之土地信託並經全體受益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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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依據信託契約之約定處理

信託事務。

� 將信託財產與其自有財產及其他信託財產，分別

獨立設帳管理。

� 依信託契約約定之土地及建物產權信託管理及處分

方式於建物興建完工後分配信託財產：

一.全案均由地主依比例分回：由各地主辦理房貸轉償銀

行融資後返還信託財產。

二.出售折價抵付房地清償銀行融資：出售折價抵付房地

償還銀行融資後，完成價金找補並將地主及實施者應

分配房地塗銷信託登記回復所有權至各委託人名下。

肆、信託簡介－受託人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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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簡介－信託之效益

� 提高作業效率：產權統一管理，節省行政成本。

� 降低開發風險：信託財產獨立，發揮繼承、破產
隔離之功能，預防興建期間委託人有財務或遺產
問題等影響興建完工。

� 確保專款專用：由受託人控管專戶，確保建商之
銷售收入及興建資金均存入信託專戶，專款專用
於重建案興建成本及相關費用等。

� 財務透明：定期向委託人報告信託財產執行情
形。

� 開發利益：全部由委託人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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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信託簡介－辦理信託之優點及保障

� 由受託人擔任公正第三人，將完工後之建物及土地
依合建契約或權利變換計畫書約定之比例分配予地
主及實施者，保障雙方之權益。

� 由受託人控管開發過程及資金流向，確保資金專款
專用。

� 土地所有權人及實施者不得任意變更信託契約，使
信託目的順利達成。

� 對融資銀行而言，經由土地產權、建物起造人名義
及資金的信託管理，配合工程查核與必要時的續建
機制可有效降低銀行融資風險。

� 對購屋者而言，購買預售個案之安全性大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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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更新案－不動產產權信託管理及處分

� 所有權人應依實施者通知，於期限內將土地及更
新前建物辦理信託登記予受託人，由受託人依信
託契約約定管理處分信託財產。

� 更新後建物受配之依據為權利變換計劃書之分配
清冊，並非起造人名冊，故應於權利變換計畫書
中載明信託關係，實施者及同意交付信託之土地
所有權人應分得房地部分均以受託人為受配人，
完工後之房地產權囑託登記於受託人名下。

� 建物完工產權登記於受託人名下後，由受託人依
權利變換計畫書之選配結果，將所有權人及實施
者應分配房地塗銷信託登記回復所有權至各委託
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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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應將信託財產與自有財產分別管理，且應開設信託
專戶控管資金，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信託期間內，實施者分配房地出售之款項均應存入以於
融資銀行設立之信託專戶。

2、實施者向融資銀行申貸之建築融資經核准後，由建經公
司依實際完成工程進度出具撥款簽證通知銀行撥款並存
入信託專戶。

3、信託專戶支出項目為建築設計費、工程款、銷售費用、
建築經理服務費、信託報酬、因執行信託事務所產生之
稅規費及銀行融資利息等。

4、實施者提送之請款單、廠商合約、廠商發票、各項費用
明細表經受託人審核無誤後，受託人將該款自信託專戶
轉帳支付予相關廠商，控管資金流向。

伍、都市更新案－信託資金管理及動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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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更新案－更新重建案之信託架構說明

一、委託人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將更新前之建物及土地交付信
託（更新後全部所有權人分得房地均登記於受託人
名下）。

�實施者（更新會、代理實施者）將銀行核貸之建築
融資交付信託（更新後實施者分得房地依權利變換
計畫亦登記於受託人名下）。

二、受益人

�參與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依權利變換計畫選配結果
為應分得部分之受益人。

�實施者為更新後折價抵付房地之受益人，其出售所
得應優先償還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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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託人

� 融資銀行之信託部：實施者分得建物更新後須塗
銷信託登記返還委託人後，方可追加設定予融資
銀行。

� 建經公司：實施者分得更新後房地可先追加設定
予融資銀行再返還委託人，保障融資債權。啟動
續建時建經公司為實施者分得部份之受託人，並
以受託人名義處分信託財產清償銀行融資及相關
費用。

四、信託關係人

� 融資銀行及辦理工程進度查核與信託資金管理之
建經公司。

伍、都市更新案－更新重建案之信託架構說明(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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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類型

� 以更新會為實施者

依更新條例第10條規定，由土地及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自組更新團體。

� 信託代理實施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規定，以信託方式委
由受託人擔任代理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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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更新團體之流程與步驟

更新團體籌組發起

申請核准籌組

召開更新成立大會

檢具文件申請立案核准

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解散及清算

直轄市、縣(市)
政府監督及管理

1.申請書
2. 發起人名冊
3. 章程草案
4. 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之

土地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5.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

概要
※達更新條例第22條同意

比例者，除1-4項外，
尚需都市更新團體之設
定籌組同意書

撤銷核准籌組

6個月內未召開

(條例#15)

(更團#3)

(更團#4)

(更團#5)

(更團#34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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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自力更新案件

台北市91-102.2核准更新案共153件，其中由地主自力
更新核准案件（自組更新會或信託代理實施）共14件
，約佔更新核准案件9.15％。

�自組更新會（12件）

� 921紅單更新重建：晶宮大廈(權利變換)、世和大樓(協議合建)、尚華仁

愛大廈(協議合建)、合發社區(權利變換)、豪門世家(權利變換)、東星

大樓(權利變換)、慶福大樓(權利變換)

� 海砂屋更新重建：聯邦合家歡（富貴區）(權利變換)、

聯邦合家歡（吉祥區）(權利變換)

� 整宅更新案：吳興街二期整宅(權利變換)

� 重劃區：南港中南段二小段861地號土地(協議合建)

� 一般重建：中山區中山段一小段614地號等6筆土地

�以信託方式委託代理實施（2件）

� 921紅單更新重建：金融中心（代理實施者為東亞建經，權利變換）

� 重劃區：南港中南段二小段862地號土地（代理實施者為中國建經，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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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自力更新案件

新北市91-102.2核准更新案共53件，其中由地主

自力更新核准案件(均為自組更新會擔任實施者，

尚無代理實施案核定通過)共5件，約佔更新核准

案件9.43％。

� 921紅單更新重建：新莊博士的家(權利變換)

土城金城路社區(權利變換)

新莊雙鳳社區(權利變換)

板橋實踐路(權利變換)

� 海砂屋更新重建：淡水幸福社區B棟(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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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信託登記時點
� 地主自力更新，參與更新之地主應負擔籌資義務並將其

產權及資金均交付信託方能推動，因此信託契約簽訂後
即應辦理信託登記。

� 前期費用如以銀行融資支應，應於融資抵押設定後辦理土
地及建物之信託登記。

� 更新會擔任實施者：

�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計畫核定、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額
度核貸後，塗銷信託登記後依各地主應融資金額1.2倍完
成抵押設定再信託予融資銀行之信託部。

�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參與更新者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確
定完成抵押登記後再信託予融資銀行之信託部。

� 委託代理實施：

� 計畫核定、舊欠轉貸及更新融資額度核貸後，於受託人名
下增加設定金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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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委託人兼受益人
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

信託機構

５

信
託
契
約

資
金

、
土
地
及

舊
建
物
均
交
付

信
託

建築師

地政士

代銷公司

建經公司
協助整合住戶意見
提供營建管理服務

融
資
銀
行

依約付款

2.申請都
市更新顧
問委任契

約

核貸資金

4

融
資
契
約—

同
意
更
新
之
所
有
權

人
提
供
土
地
及
舊
建
物
提
供
設
定

1.同意參與都市更新成立更新會

６

工
程
承
攬
契
約

工
程
進
度
查
核

及
撥
款
簽
證

都
市
更
新
顧
問
公
司

[

配
合
建
築
師
及
估
價
師

完
成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支付服務費

信託財產
[資金]

信託財產
[土地及建物]

信
託
目
的
完
成

，
結

算
後
返
還
信
託
財
產

３

委
任
契
約

註：都市更新完成後委託人應分得房地產權依權利變換計畫書囑託登記予受託銀行[原融資銀行抵押設定轉載]後，
塗銷信託返還信託財產。

承購戶

繳
交
自
備
款

7.買賣契約
交付產權

清償融資

營造廠

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支付補償金

辦理甄選及
發包作業

就
應
負
擔
額
度
提
供
擔

保
品
設
定
及
連
帶
保
證

都市更新【實施者為更新會】信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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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財務計畫

� 由參與更新地主及墊款者（投資人）所共同

籌資興建，全案財務計畫之安全性應優於個

別地主之考量。

� 地主選配應接近可選配之權利價值，多餘房

屋及車位依市價對外出售支應全案更新成

本，有意增購者應以對外公開銷售價格的95

％認購找補。

� 如選配未超過應分配部分，更新完成後即以

對外出售房地之價款償還建築融資，地主即

分回無設定負擔之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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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資金規畫
� 參與更新之地主依其權利價值比例或協議合建比例

出資：

� 提供自有資金支應更新成本，原則上須一次到位；如無法

一次到位，仍須配合辦理銀行融資以為因應。

�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依應負擔比例提供土地設定擔保並為

該額度之連帶債務人，但所有權人之間不互為連帶保證。

� 負籌資義務之地主，依實際執行結果承擔盈虧，並分回提

列之風險管理費。

� 未負擔籌資義務之地主應負擔之更新成本由出資人

或參與更新之地主墊付，墊款者取得其折價抵付房

地（含風險管理費）之分配權利；未負擔籌資義務

之地主不得分回風險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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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融資課題

� 原借款人或舊貸偏高或不符借款人資格時，須

有配套解決方案。

� 建築融資之動撥仍以取得建照、完成銀行抵押

設定及信託登記、自籌資金到位為前提。

� 如以更新會為實施者，由於更新會名下並無資

產，銀行融資債權之確保係以順利興建完工為

要件，須配合信託並藉助專業團隊整合及執行

全案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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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主自力更新－申請融資之還款來源

� 舊貸款轉貸

1.更新完成後原所有權人舊貸款抵押權依權利變換
計畫轉載至借款人分得之房地上，轉為房屋貸款
清償。

2.更新後擔保品價值提升，擔保價值無虞。

� 建築融資

1.出售折價抵付之房地收入優先償還建築融資。

2.前項收入不足償還建築融資部分，由原所有權人
按應負擔比例增貸或以現金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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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自力更新時，不論依審議標準得認列項目及金

額為何，最終仍須以實際發生金額結算。

� 更新會為實施者時，會務、法律顧問、會計師、地政士、

建經及營建管理等一般建商內部配備之專業人士均需個案

委外，再加上涉及申請政府協助拆除衍生費用等，至計畫

實施完成費用之總合通常會高於審議核定之數字。如不能

全額認列，等於是懲罰同意出資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

� 由於地主以其名下土地擔保融資，銀行可核貸成數多數可

達8成以上，房價較佳之地點甚至可以全額融資。其利息提

列並非一定是7成銀行融資、3成自有資金。

� 地主自力更新委託代理實施時，代理實施者需自整合起至

交屋及保固期服務執行全案管理服務，其服務費應准依合

約認列。

陸、地主自力更新－成本之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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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實施及信託機構
建經公司

信託財產
[資金]
銀行

信託財產
[土地及建物]

同意參與都市更新

土地及建物

所有權人

[委託人兼受益人]

融資銀行

不願或不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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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師

地 政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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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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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營 造 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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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顧問

代
銷
公
司

支付補償金後產權
移轉至受託人名下

繳
交
買
賣
期
款

交
付
產
權

５５５５

買買買買
賣
契
約

賣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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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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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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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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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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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
及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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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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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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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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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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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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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託

２２２２ 融資契約融資契約融資契約融資契約—提供土地及舊建物
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擔保各自
應負擔金額，但不互為連帶保
證人

４４４４

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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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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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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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付款

依工程進度查核及
撥簽證支付工程款

更新團隊

都市更新【建經公司信託代理實施】信託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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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建經
公司擔任『代理實施者』，地主仍為實質權利主體。

� 建經公司組建專業團隊及負責全案管理。

� 支付更新成本須銷售之房屋及車位，由建經公司代理地
主與承購戶簽約，負履約責任。

� 建經公司擔任建造執照起造人。

� 產權信託管理：地主應將產權交付信託，直至大樓完
工、找補價金結算完成，地主應分得房地即回復所有權
至其名下。

� 資金信託專戶管理：銀行融資、地主現金到位金額及銷
售收入均存入於融資銀行所開立的信託專戶，專款專
用，並按工程進度分批撥付給營造廠及支付更新相關費
用，以控管全案資金。

柒、委託建經公司信託代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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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信託代理實施地主的權利及義務
【地主為實質的實施主體】

『代理實施者』組建團隊執行地主的議決內容。專業團隊（都
更規劃、估價師、建築師、建築經理公司、代銷公司、營造廠
等）提供服務收取固定之服務費或工程費。

【資金籌措、收益及風險皆由地主自行承擔】

地主仍為權利義務主體，由地主依權利價值比例享受更新利益
並承擔籌資義務、更新執行之風險（例如：造價及售價的波
動…）。

【地主應配合辦理事項】

� 選出代表協助整合地主間之意見

� 積極參加政府單位的溝通協調及相關說明會、公聽會

� 各別地主為其權利價值範圍內興建費用之借款人

� 產權交付信託並提供抵押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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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整合及財務計劃評估】
� 提供重建方案評估及財務規劃
� 協助整合地主意見及選屋分配
� 協調地主對建築規劃設計意見及產品定位之建議
� 與專業單位、政府單位溝通協調
� 會同參與更新工作相關會議

【協助辦理銀行融資】
� 融資架構規劃
� 擔保品價值評估
� 貸款額度試算
� 協助地主舊欠轉貸

【信託專戶控管及財務稽核】
� 專戶資金流向控管
� 工程款撥款簽證
� 工程款支付稽核

委託建築經理公司代理實施暨全案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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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管理】
� 檢討建築師規劃構想及初步評估
� 規劃設計討論定案及興建計畫擬定
� 擬定施工文件及預算
� 發包文件整合及選定營造廠
� 簽訂工程承攬契約
� 施工階段品質、成本、進度管理
� 完工驗收交屋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房地銷售管理】
� 甄選代銷公司及檢討銷售策略
� 擬定房地預售契約
� 代理地主與承購戶簽約，申設稅籍及開立發票
� 銷售期款催收及契約管理
� 辦理承購戶客戶變更
� 交屋作業及售後服務

委託建築經理公司代理實施暨全案管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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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自組更新會及委託代理實施之差異分析

項目 自組更新會 委託代理實施

初期規劃費
用及更新成
本負擔

由所有權人負擔（提供房地抵押設
定向銀行融資或以自有資金負擔）
但部分初期費用可申請政府補助。

由所有權人以房地抵押設定
辦理銀行融資或以自有資金
負擔。

決策模式

由理事會決議後，提會員大會通過
後據以執行，如理事會功能不彰或
地主對於決議內容認知有差異時，
將難以推動。

由代理實施者及專業團隊提
出於地主會議詳細說明討論
確定，決策過程公開透明。

稅務及

會計處理

更新會為營利法人，應依商業會計
法規定設置會計憑證、會計簿籍，
並依法定之會計處理程序辦理相關
事務（需委託會計師簽證）。

由信託受託人設籍課稅、開
立發票並依相關信託稅法規
定處理，信託專戶結算後之
盈餘為個人財產交易所得。

保固期售後
服務及瑕疵

擔保

更新會於更新完工後即告解散，承
購戶保固期售後服務及瑕疵擔保須
有規劃。

由代理實施者代理地主與承
購戶簽約，並負責保固期服
務及瑕疵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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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和大樓都更案-
� 自組更新會100％協議合建方式實施，土地信

託予華南商業銀行，起造人名義信託予中國
建經

2. 吳興街二期整宅都市更新案-
� 自組更新會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受託銀

行為臺灣土地銀行
3. 中南段862地號都市更新案-

� 以權利變換信託方式代理實施，實施者及受
託人均為中國建經

4. 新板特區都市更新案-
� 以權利變換信託方式代理實施，代理實施者

為中國開發，受託人為中國建經

玖、案例分享



42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

世和大樓更新案 (921紅單協議合建)
位置：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69-12～17號

基地面積：約240.19坪

更新前：12F/B1(RC)、61戶、2,245坪

更新後：15F/B3(RC)、76戶、3,156坪

受託事項：

�業務管理

�產權整理及分配找補事宜

�銀行融資作業

�財務稽核 �營建管理

�協助督導產權登記作業

依依依依921921921921震災暫行條例申請原建築容積震災暫行條例申請原建築容積震災暫行條例申請原建築容積震災暫行條例申請原建築容積30303030％％％％都更獎勵都更獎勵都更獎勵都更獎勵。。。。

95/8   95/8   95/8   95/8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101/12 101/12 101/12 101/12 完工交屋完工交屋完工交屋完工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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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大樓更新辦理過程 日期
列為紅單建物（修繕費用＞1/2重建費用） 93.06.15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迅行劃定) 93.07.19
更新會成立 93.12.03
第一次公聽會 依921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17

條規定，免先擬具事業概要
申請核准及舉辦公聽會

申請實施更新概要
事業概要核准
第二次公聽會(自辦) 94.01.02 
申請更新事業計畫 94.01.17 
北市府公開展覽15日 94.03.23～04.06
第三次公聽會(公辦) 94.04.04
建經契約簽約 94.07.06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95.08.04 
更新協議書簽約 96.08.04
營建工程合作協議書簽約 97.03.31
銀行核准融資 97.07.18 
取得建照 97.10.17 
取得拆照 98.06.22 
開工 98.10.15 
完工交屋 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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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大樓公共設施持分不一致，同樣室內面積、公設持分不
同，決議以更新前價值先做坪數差異找補，取得公平起始點。

� 地下室每車位土地持分40/10000，約為一般車位土地持分之20-
40倍，所有權人不同意以一般車位價值估價，由更新會以議定
較高價格購買，並保障其優先購買更新後車位權利。

� 原地下室餐廳因依目前相關消防逃生法規再設置於地下室有困
難，補償價格依更新後2、3樓均價議定。原樓層增加陽台或原
有退縮露台改為室內之找補價值以更新後當戶均價6-8成找補。

� 新增公共設施面積之找補價格以更新後房價計算爭議大（一樓
更新後價格約為樓上2倍），最後決定以平均更新成本找補。

� 協議合建申請拆照時需完成舊欠轉貸，由融資銀行出具拆除同
意書，部分住戶有債信瑕疵需專案處理。

� 銀行融資動撥需以全部土地完成抵押設定及信託登記為前提。
為協調最後1位住戶用印耗時近1年。

世和大樓協議更新整合時遭遇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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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為更新會，並以協議更新方式實施。

� 所有權人分回原樓層、原位置、原面積。原地下室車位依

約定價格出售予更新會，於更新後支付。新增樓層及車位

出售所得不足支付更新成本時由住戶按更新前之產權面積

負擔。更新後住戶分回面積與更新前產權面積有差異時，

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面積分別依不同價格找補。

� 更新會為興建資金之借款人，所有權人各按應出資比例提

供土地擔保並為該額度之連帶債務人或提供自有資金，舊

貸轉貸部份仍由原住戶擔任借款人。

� 由營造廠統包承攬工程並以保證價格承銷所有新增房屋。

� 土地、興建資金信託予華南銀行，起造人名義信託予中國

建經（銀行要求徵提理事長及營造廠為連帶保證人）。

世和大樓更新案信託及融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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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吳興街二期整宅都市更新案

基地位置：信義區吳興街450巷

基地面積：2119 ㎡（約641坪）

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

更新前：5F、100戶、1,328.59坪

更新後：12F/B3F、106戶、3,519.88坪

受託事項：

�興建計畫評估及協助辦理銀行融資

�協助辦理產權信託予融資銀行

�營建管理

�專戶控管及財務稽核

�督導更新前後抵押權設定及產權登記作業

原事業計畫已於原事業計畫已於原事業計畫已於原事業計畫已於93939393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第一次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第一次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第一次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第一次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於於於於98/698/698/698/6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核定公告，，，，拆除執照於拆除執照於拆除執照於拆除執照於99/299/299/299/2取得取得取得取得，，，，目前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目前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目前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目前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作業中變換計畫作業中變換計畫作業中變換計畫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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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8.05拆照申報開工
99.09.30申請建照
100.01.12發放補償金通知
101.03.23變更變更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自辦)

吳興街二期整宅更新辦理過程 日期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 91.04.08
更新會成立 91.10.21
第一次公聽會 91.02.22
事業概要核准 91.05.06
第二次公聽會(自辦) 91.11.19
申請更新事業計畫 92.12.16 
北市府公開展覽30日 93.01.15～02.14
第三次公聽會(公辦) 93.02.09
事業計畫核定公告 93.06.24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自辦) 96.01.10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公開展覽 96.07.06～08.04 
變更事業計畫及擬定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公辦) 96.08.01
變更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核定發布實施 98.06.16
取得拆照 99.02.06
請求政府代為拆除 99.04.08
開立信託專戶 9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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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街二期整宅更新整合時遭遇之課題
� 原住戶多為弱勢團體，住戶對自組更新會之認知不足，對於理
監事會之功能有錯誤之期待，反對戶普遍認為理事均有特權。

� 早期由住戶間自行整合，說明不清楚加上言語衝突，造成日後
相互爭議不休。地主對於規劃設計或建材、工法常提出非專業
意見，並且各自堅持，難以接受其他住戶或專業意見。

� 原住戶仍認為理監事會應協調每位住戶同意，對於法令規範期
程應完成之選配相關作業不認真看待，後來發現自己想選之單
元已確定分配予他人後，又要求理事會一定要協調選配至其滿
意範圍，否則便認定分配不公而反對到底。

� 事業計畫核定較早，估價基準日與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日時程差
距長達5年，造成分配及找補價格爭議。

� 需確認同意配合申請融資之住戶，方可具體向銀行提出融資申
請，更新會已以存證信函催告未配合戶及未同意戶。銀行融資
動撥需以同意融資之土地完成抵押設定及信託登記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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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興街二期整宅更新案融資及信託架構
� 實施者為更新會，並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 更新會為興建資金之借款人，所有權人各按應出資比例提供土地擔
保並為該額度之連帶債務人或提供自有資金，舊欠轉貸部份仍由原
住戶擔任借款人。

� 估價基準日為93.6（均價約30萬/坪），更新會決議以一戶選配一戶
為原則，但大小坪數（17-60坪）差異大，未考慮完善之財務規劃，
選配過程有諸多爭議，因此會員大會通過住戶選配超出應分配者需
負擔異動成本並增加負擔該部份之融資義務，以免造成多選者獲得
房價增值空間，增加成本卻由全體住戶負擔之不公平現象。

� 不配合融資、不符合借款人資格或融資額度不足之住戶，應以現金
到位或調整選配較小單元，以更新後分回房地無負擔為原則。如於
權利變換核定前未能配合申請銀行要求辦理融資或以現金到位，則
由實施者逕為代抽籤調整選配。

� 市政府為協助弱勢住戶更新，都市更新基金補助前期規劃費並提供2
成建築融資。

� 土地、建物、興建資金均將於融資抵押設定完成後交付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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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都市更新案（信託方式代理實施）
基地位置：台北市南港區中南段二小段862地號

基地面積：1775.77㎡（約537坪）

使用分區：住三

土地所有權人：27人(同意比例82％)

更新前：重劃完成土地

更新後：

11F/B3、66戶、3,189.40坪

受託事項：

�產權整理及權益分配找補事宜

�興建計畫評估

�工程營建管理

�專戶控管及財務稽核

�土地、起造人及資金信託管理

98/12/14 98/12/14 98/12/14 98/12/14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通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通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通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查通過

99/6/2   99/6/2   99/6/2   99/6/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99/7/26  99/7/26  99/7/26  99/7/26  取得建照取得建照取得建照取得建照，，，，預計預計預計預計102/4102/4102/4102/4完工申請使用執照完工申請使用執照完工申請使用執照完工申請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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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二小段862地號更新辦理過程 日期

北市府公告劃定為更新地區 92.11.05

完成市地重劃 96.08.31

第一次公聽會 97.07.08

事業概要核准 97.09.26

第二次公聽會(自辦) 97.11.13

申請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98.02.25

北市府公開展覽30天 98.06.12～07.11

第三次公聽會(公辦) 98.07.09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 98.6.18，99.1.28正式核備

召開幹事會 98.09.02

召開第一次審議委員會 98.12.14

召開第二次審議委員會 99.01.18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99.06.02

取得建照 99.07.26

申報開工 100.04.18

上樑 1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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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都市更新案信託及融資架構

� 地主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十三條，以信託方式委託中國建經擔
任代理實施者，執行都市更新相關事宜。

� 中國建經為受託管理人，提供全案專業管理服務，並執行地
主的議決內容。

� 地主將產權信託予中國建經；建築融資、地主自有資金及銷
售收入均存入以受託人名義於融資銀行開立之信託專戶，專
款專用。

� 由參與更新之地主擔任借款人，提供名下持分土地設定抵押
以擔保其權利價值比例之融資，但僅就其借款金額負擔債
務。

� 未負擔籌資義務地主，由出資者墊付該地主權利價值比例部
分更新費用，並由出資者分回折價抵付（含風險管理費）等
值房地及承擔個案執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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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區中南段都市更新案融資架構及還款計畫

� 以各土地所有權人分別擔任借款人，依其權利價值比
例所需負擔額度授權受託人中國建經，提供各所有權
人之土地持分面積，向銀行融資並設定擔保（地主間
不互為連帶保證）。

� 更新重建期間，建築融資利息由信託專戶統一支出。

� 以銀行融資支應更新費用者，興建完工後辦理囑託登
記時將抵押權設定轉載於各該所有權人分配之建物及
土地，確保融資債權。

� 代理實施者出售折價抵付房地及車位所得，優先清償
各所有權人之銀行融資後，剩餘再按比例分配予各所
有權人。如有不足清償，則由各該借款人以其分配之
建物及土地辦理長期房貸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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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板特區都市更新案（以信託方式代理實施）

基地範圍

� 基地位置：新北市板橋區中山段1716地號等78筆土地。

� 基地面積：7,902.69㎡（2390.56坪）。

� 土地使用分區：新板特區特專1-2，建蔽率50%，容積率300%。

� 土地所有權人：138人。

� 更新前合法建物：戶數共計115戶，所有權人共計10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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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信託代理實施架構

實施方式：地主自力更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3條以信託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將產權信託予中國建經，委由

中國開發代理實施，提供專業整合與全案管理服

務。

資金來源：參與更新地主按各自權利價值比例分擔更新重建

所需成本，並提供其土地為擔保各自向銀行申請

融資，地主間不互為連帶保證。

安全機制：將所貸得之資金由融資銀行依工程進度撥入信託

專戶，專款專用。

利益分配：扣除對外出售房地抵付更新成本後，盈虧全歸參

與自力更新之地主分配。

98/9地主初洽本公司，99/10開始簽約，100/2契約生效。

100/7地主會議通過事業計畫內容，9/23報核，101/12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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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權利及義務

� 採權利變換方式代理實施。

� 地主自行出資：

–負擔籌資義務之地主，未來以實際收支結算各地主
之負擔及分配。

� 風險管理：

– 於更新共同負擔中編列『12％風險管理費』以因應
本案籌資風險。負籌資義務者依其權利價值比例領
回該部分風險管理費，不負籌資義務者，不得領回
風險管理費。

� 重大議決事項包括建築規劃設計、估價原則、分配方
式、營造廠商及代銷公司遴選等事項，需經由出資之
地主會議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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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整合歷程

� 代表委員的產生：

� 代表委員為義務無給職。

� 由說明會中參與更新地主共同推舉並確認。

� 代表委員會的功能：

� 協助地主意見之傳達及整合。

� 擬定方案之意見提供及幕僚作業。

� 協助檢視各項契約內容。

� 更新執行過程代表地主監督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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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獎勵容積及建築計畫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項目 獎勵容積比率 容積樓地板面積

細部計畫容積獎勵 54.94% 3,928.35坪

都市更新獎勵 47.90% 3,425.19坪

容積移轉 11.47% 820.41坪

總計 114.31% 8,173.95坪

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建築計畫
一、規劃兩棟地上38層、地下5層，354戶， SC構造店舖住宅大樓。

二、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50,659.20㎡（15,324.08坪）

三、興建樓地板面積：86,954.32㎡（26,303.68坪）

四、總銷售面積：77,603㎡（23,475.11坪），另規劃492個平面車位。

五、預估更新後房地及車位總價值：約1,66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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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體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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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完完 畢畢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
地址：台北市光復南路35號11F-1

電話：(02)022760-2202

http://www.chinaremc.com


